
(一)捐贈人之基本資料:

                 法務部矯正署彰化看守所(含少年觀護所)

捐贈清冊

112年 01月 01日至 112年 12月 31日止

編

號
捐贈者名稱

或姓名
捐贈金額
(新臺幣)

捐贈日期 捐贈用途
指定

用途 說明

1 社團法人彰

化縣兒童少

年關懷協會 6,000元 112.01.06
致贈少年收

容人加菜金
 ■是

 □否

2 有限責任法

務部矯正署

彰化看守所

消費合作社

306,850元112.02.23

致贈改善機

關設施與收

容人福利事

項

■是

□否

3 社團法人彰

化縣兒童少

年關懷協會 10,000元 112.09.22
致贈少年收

容人加菜金

■是

□否

            合計：322,850元



(二)辦理情形:

法務部矯正署彰化看守所(含少年觀護所)

支出明細表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12年 01月 01日至 112年 12月 31日止

編

號
支用項目 預定支用金額 已執行金額 說明

1 社團法人彰化縣兒童少年

關懷協會
6,000元 6,000元

2 有限責任法務部矯正署彰

化看守所消費合作社 306,850元 0元
按捐款目的繼續執

行中

3 社團法人彰化縣兒童少年

關懷協會 10,000元 10,000元

合計：322,850元     16,000元

說明：

一、捐贈人之基本資料指捐贈者名稱或姓名、捐贈日期、捐贈用途及第九條各款事

    項。有關刊登捐贈者名稱或姓名，倘捐贈者表示反對，得不揭示全名。

二、辦理情形指財物支用情形，另政府機關(構)得衡酌公告支用項目或支用計畫 說

  明、會議紀錄或執行成果報告等其他有助責信事項。


